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屋场坪锡矿多金属
高效综合回收利用示范工程竣工
环境保护验收的函
云南锡业郴州矿冶有限公司:
你公司《关于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屋场坪锡矿多金属高效综合回收利用示范工程环保项目“三同时”竣工验收的申请》、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验收监测报告、郴州市环境保护局验收预审意见等相关材料收悉。经研究，函复如下：
一、你公司屋场坪锡矿多金属高效综合回收利用示范工程位于郴州市北湖区屋场坪锡矿区选厂现有工程下游空地。该项目于2012 年7 月获得省环保厅的环评批复（湘环评〔2012〕199号），2014 年1 月获得省环保厅的同意变更函（湘环评函〔2014〕13 号），2014年建成并投入试运行。项目总投资30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0万元。项目主要建设有内容：建设有五个独立的作业车间，分别是铜精矿、硫精矿再选回收锡、铜、铋车间、锡钨精矿分离再选回收钨车间、粗选尾矿再选回收锡车间、精选尾矿再选回收锡车间、铁精矿再选回收硫、钨、锡、车间，以及相应的辅助工程及动力系统。项目环保设施主要有：废水循环系统、尾矿库废水收集循环系统以及车间部分降噪设施，其生活污水处理系统、尾矿库及废石堆场均利用已有的工程设施。
二、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编制的《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屋场坪锡矿多金属高效综合回收利用示范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湘环竣监〔2015〕7号）表明：

1、废水：尾矿库溢流水、废石堆场淋滤水以及生活污水所监测的 pH 值均在6-9 标准范围内；氨氮、化学需氧量、悬浮物、氟化物、磷酸盐、硫化物、总砷、总锌、总铜、总铅、总镉、总铬、总汞的日均值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表1、4 中一级标准。尾矿库溢流水、废石堆场淋滤水均循环利用不外排。

2、废气：该区域厂界无组织颗粒物的监控点浓度最高值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 中标准限值要求。

3、噪声：厂界各点位所监测的噪声昼间、夜间监测值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 类标准限值。

4、固废：工程产生选矿尾砂全部堆存在尾矿库内。生活垃圾由公司管理部门集中清运，统一处理。

5、地表水：在安源河的溢流水出口上游100 米和下游100 米分别设点监测，结果表明，地表水监测点位所监测因子氟化物、硫化物、砷、铜、铅、镉、铬、汞的监测值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表1 中III 类标准限值要求。

6、“以新带老”：公司委托长沙勘察设计研究院设计并施工，对废石场修建了截排水系统，并开展了尾矿库主坝及其边坡防护系统的修护工作和周边的绿化工作。

7、环境管理与环境风险：项目建立了环保管理机构和环境管理制度，配备了专职环保管理人员，委托有资质单位编制了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进行备案。

8、总量控制：项目化学需氧量、氨氮、砷、铅、镉、汞排放总量符合环评批复核实的总量控制指标要求。

三、湖南省郴州市北湖区屋场坪锡矿多金属高效综合回收利用示范工程环境保护手续齐全，项目配套的各项环保设施基本落实到位，主要污染物的排放达到国家环保标准要求，根据验收监测报告和验收组意见，符合竣工环保验收条件，我厅同意项目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项目正式生产运营后，你公司须严格做好各项污染防治设施的运行管理和维护，确保外排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进一步加强环境风险防范工作，切实防范环境风险事故发生。

五、本项目营运期的环境监管工作由郴州市环境保护局、郴州市环境保护局北湖分局负责。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2015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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